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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创阳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 

华创阳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已于2018年1月27日在《中国

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了公司子公司华创证券

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创证券”）起诉光大国际建设工程总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光大国际”）、北京天福昌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原名“北京天福昌运

制冷设备安装股份有限公司”，以下简称“天福昌运”）、瑞高商业保理（上海）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瑞高保理”）票据追索权纠纷案。现将本次诉讼进展情况

公告如下： 

日前，公司子公司华创证券收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18）京

03民初263号《民事判决书》，法院判决如下： 

1、光大国际自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华创证券票据款100,863,000元，以及

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，自2017年5月15日起至实际清

偿日止的利息； 

2、天福昌运、瑞高保理对光大国际依照本判决上述所负给付义务承担连带

清偿责任； 

3、驳回华创证券其他诉讼请求。 

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
法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 

本次诉讼案件受理费553,615元，由光大国际、天福昌运、瑞高保理负担

535,315元，由华创证券负担18,300元（已交纳）。 

本次诉讼华创证券仅为履行“华创证券瑞高保理（财盈三期）资产支持专项

计划”管理人职责，对上市公司利润无实质影响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华创阳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 年 1 月 8 日 


